
  

經濟部所屬事業獨立董事   年度考核表 

服 務 

機 構 

 職

稱 
 

姓

名 
 

派 任 
機 構 

 職
稱 

 
任
期 

 

考核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壹、可量化部分（出席率）：會議實際主持或出席次數／應主持或出席次數(本

項出席次數及出席率由事業單位填寫，評等等級由國營會填寫) 

實際出席次數 應出席次數 出席率 
評等等級 

優良 尚可 待加強 

      

貳、非可量化部分 

考 核 內 容 獨立董事自評 事 業 初 評 國營會複評 

一、查詢事項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一）有無公司法第三十條各款情事之

一。 
      

（二）有無違反證券主管機關所定獨立董

事之資格。 
      

（三）獲選任獨立董事後，有無兼任公立

學校行政職務。 
      

二、考核事項 
獨立董事自評 事 業 初 評 國營會複評 

優良 尚可 待加強 優良 尚可 待加強 優良 尚可 待加強 

（一）公司之營運計畫、年度財務

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是

否詳予審核。 

         



  

（二）審核公司訂定或修正之內部

控制制度時，是否提出適當

意見。 

         

（三）審核公司訂定或修正取得或

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

人背書保證或提供保證之重

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時，有無具體意見。 

         

（四）處理涉及董事或監察人自身

利害關係之事項時，是否提

出中肯意見。 

         

（五）審核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

品交易，重大之資金貸與、

背書或提供保證等事項時，

是否研審確實，並提出具體

意見。 

         

（六）審核有關募集、發行或私募

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議

案時，是否提出具體意見。 

         

（七）審核其他依法令、章程規定

應由股東會決議或提審計委

員會或董事會之事項及其他

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

事項時，是否研審確實。 

         

獨立董事補充說明  

或建議事項  

 

 

 

獨立董事簽名： 

國 營 會 綜 合 意 見 

 

 

 


